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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電子報    第 59 期 100 年 5 月份 

※詐騙手法－冒牌檢察官 險騙走老婦百
萬 

※貪瀆不法案例宣導－貪 瀆 不 法 案 例 檢 討
與分析  

※法治教育宣導－親子關係知多少？ ※消費者保護宣導－多「鹽」無益 少開口為
妙 4 成 6 超商微波便當
鈉含量超過1,000毫克以
上！ 

※165－冒牌檢察官 險騙走老婦百萬 

基隆市易老太太去年 8 月遭遇詐騙集團詐騙，幸好基隆警方及時攔獲，讓

易老太太免失百萬元，基隆市刑大經過半年偵查，昨天逮捕涉案男子王仲樑、楊

智超，兩嫌坦承，當時負責詐騙過程的駕駛與監控任務。  

警方調查，基隆市易老太太去年 8 月 20 日接獲詐騙集團電話，對方謊稱是

台北榮總醫院人員，要求核對老太太就醫資料，藉此獲得老太太的身分證等資料。  

詐騙集團隨即冒充檢察官，以老太太被人冒用當人頭，申辦人頭帳戶，要求

老太太到台灣銀行領錢，交由檢方保管，當時老太太不疑有詐，跑到銀行解約一

張百萬元定期存款單，家屬發覺報警，當要交款時，警方當場逮捕兩名取款的車

手，另兩名共犯王仲樑（19 歲）與楊智超（28 歲）趁機逃逸。  

基隆市刑大偵四隊與電信警察隊第一中隊經半年監聽，發現詐騙集團巢穴在

台中市，昨天循線到台中市逮捕共犯王仲樑、楊智超，並起出 4 張偽造身分證

及駕照，另搜出一枚偽造官印，刻著「台灣省地檢署法務部」。  

警方表示，詐騙集團刻的機關官印，把上下所屬機關名稱搞錯，還要拿來騙

人，令人啼笑皆非。全案警方將兩嫌依詐欺、偽造文書等罪嫌移送法辦。 

（聯合報╱記者沈旭凱／基隆報導） 

※親子關係知多少？ 

  親子關係，在我國是指民法上規定的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法律上規定的

親子關係，與一般人的看法有些落差，以致有些人自以為有親子關係存在，惟站

在法律的觀點來看，卻不算是親子關係；有的人自以為無親子關係，但在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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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被定位為父母子女。這種觀點上的差異，當事人如果無法為有效解決，最後只

有鬧上法院，由法官適用民法親屬編的有關規定來裁判；一旦判決確定，再大的

爭議，也只能畫上休止符了！ 

  媒體報導：一位已有家室的黃姓外科名醫，遠在民國 73 年間，在一家大醫

院服務時，結識患有膽結石求診的有夫之婦謝姓婦人，雙方進而發生婚外情，謝

姓婦人３年後為黃姓醫師生下一子；此後，黃姓醫師即與謝姓婦人漸行漸遠。 

  謝姓婦人的丈夫，對妻子為他添了男丁，先是欣喜萬分，後來發現小男孩愈

看愈不像自己，反而極像為妻動手術的黃姓醫師，因此懷疑妻子有外遇；經追問

後謝姓婦人承認自己出軌，並說出黃姓醫師確是小男孩的父親。自此以後，該夫

妻經常吵架，終於在 80 年間走上協議離婚之路。 

  謝姓婦人生的小男孩在兩歲以前，黃姓醫師曾按月給付二、三千元與謝姓婦

人作為扶養小孩之用，小孩兩歲以後也有零星給錢；93 年 11 月間，還給謝姓婦

人２張面額各為 100 萬元的支票作為扶養費；在小男孩成長過程中，為了鼓勵

小男孩，也曾為他批改英文書信。不過謝姓婦人曾對著黃姓醫師下跪，要求讓男

孩認祖歸宗，但為黃姓醫師所拒。當時的小男孩聞知母親處境後，曾經痛哭失眠；

小男孩雖然少了父親的全力照顧，仍然憑藉自身的毅力與鬥志，茁壯長大，在學

業上也有傑出的表現，並進入醫學院就讀。成年後有感於身世坎坷，決定循法律

途徑為自己的身分而奮鬥；先對戶籍上的父親提起否認親子關係的訴訟，獲得勝

訴判決後，再對黃姓醫師提起請求認領的訴訟。在訴訟過程中，黃姓醫師仍堅持

這位面貌像自己的青年非他所出，拒絕進行在親子鑑定方面具權威性的 DNA 檢

驗，主張這是屬於個人隱私的領域。最後法院還是根據卷存其他證據，判決這位

青年與黃姓醫師有親子關係；黃姓醫師不服提出上訴，最近已為最高法院判決確

定。通常的訴訟程序已盡，除非發現再審原因，得重啟訴訟程序外，當事人縱有

理由千千萬，也只有依照判決履行一途了！ 

  謝姓婦人當年向小男孩的生父下跪，想以「情」敲開為子歸宗之門，結果未

能如願；兒子在成年以後，卻依「法」完成了確認親子關係的心願。這件確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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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關係的歷程，印證了法治國家，「法」的力量遠大於「情」。民法對於解決親

子關係的紛爭，究竟如何規定，請看以下說明： 

我國民法親屬編的父母子女章中，將親子關係分成自然血親關係與擬制血親關係

兩種；擬制血親是指養子女的關係，因篇幅所限，不去提它。自然血親又分為婚

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兩類：婚生子女，依民法第 1061 條規定，是指「謂由婚姻

關係受胎而生之子女。」另外，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依民法第

1063 條第１項規定，「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是不是父母的婚生子女，

如果發生爭議，要從父母的婚姻關係中尋求解決途徑我國民法的婚姻制度，自

96 年５月 23 日公布修正民法第 982 條改採登記婚制，並自公布一年後施行以

後，個人的婚姻關係只要到戶政事務所閱覽戶籍登記簿，都有詳細紀錄，身分證

上也有簡略記載。戶籍登記具有公信力，在法律上是不容易被推翻的，除非有些

人證據擺在面前還要硬拗，那才有勞法官來決斷的可能。婚生子女的身分容易辨

認，爭議較少，發生紛爭者大都屬於非婚生子女。 

  非婚生子女民法沒有給予明確的定義，只有在第 1063 條第２項中稱為「非

為婚生子女」，換句話說：凡不是婚生子女都是非婚生子女，也就是俗稱的「私

生子」。非婚生子女與生父的關係，依民法 1065 條第１項的規定，必須經由生

父出面「認領」，或依第 1064 條所定，生父與生母結婚，才能視為婚生子女，

否則永遠是非婚生子女，與生父扯不上關係。不過也有例外情形，那就是生父曾

經對非婚生子女，有過「撫育」的行為，依第 1065 條第１項後段的規定「視為

認領」。所謂撫育，是一種事實行為，不拘泥於形式，只要生父實際上有過撫育

的事實，便可以認定已為認領。至於非婚生子女與生母的關係，依同法條第２項

的規定：「視為婚生子女，無須認領。」這位為自己身分而奮鬥的青年提起請求

生父認領的訴訟，得到勝訴的判決，關鍵可能是在黃姓醫師對這位青年還在小男

孩階段，有過多次金錢資助的事實，尤其是 93 年間曾經支付 200 萬元支票與謝

姓婦人，因而被法院認為是支付小男孩的扶養費，也就是說已對小男孩有實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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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領的事實。對浮現的證據作如此判斷，也無違背經驗法則之處，所以上訴會被

最高法院駁回。 

  請求認領訴訟，以前民法未規定非婚生子女可以自行提起，民國 96 年５月

23 日公布的民法修正案，才將第 1063 條修正，准許非婚生子女可以自行提起；

未成年的非婚生子女知道自己是非婚生子女，沒有起訴請求認領，在成年後二年

內還可以提起。 

（本文轉載自法務部〈法律常識－法律時事漫談〉網頁， 登載日期為 99 年 11

月 22 日，文中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葉雪鵬） 

※貪瀆不法案例檢討與分析  

說明：  

壹、案情摘要：   

張 ○○原服役於國軍某特勤單位，退役後經由安置到某醫學

中心（以下簡稱中心）擔任技工，負責夜間住院病患開立各

項證明用印工作，收入雖稱不上豐厚，但已比民間一般工作

為高，足供一家溫飽，且工作性質單純，原可無憂無慮度其

一生。未料因交友不慎，接受友人蓄意安排之邀宴時，認識

某私立醫院實習醫師林某、外籍勞工仲介掮客朱某等多人，

禁不起友人之慫恿與金錢之誘惑，竟基於共同之犯意，連續

多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盜用中心公印文，偽造申請外籍監

護工之診斷書，從中牟利，經單位獲報查證後，移送司法機

關偵辦，嗣由檢方依「刑法」偽造特種文書及「貪污治罪條

例」圖利罪嫌，提起公訴。   

貳、事實經過：   

一、某縣市衛生局於八十七年十月間，就市民黃某申請外籍

監護工診斷書一案，函請該中心實施再評估作業。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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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醫師調閱黃某病歷，發現申請人黃某並無實際就診記

錄，亦無相關病歷資料，認該「診斷書」有偽造之嫌，

即向中心政風部門反映處理。   

二、案經中心比對診斷書中之「 ○○醫 院診斷證明書專用之

印」，及「 ○○醫院院長 ○○○印」二枚印文，與該院醫務

行政室住院組使用之章戳相符；另查，開立診斷書之張

姓主治醫師，原任職某民間醫院，於八十五年七月卅一

日奉派至該中心進修二年，八十七年七月卅一日結業，

由於診斷書開立日期為八十七年九月十五日，斯時張醫

師已離職，故疑為其他不法人員偽冒製作。   

三、嗣經協調相關單位清查發現，該中心各醫療科部八十六

/八 十 七 年 間 ， 同 一 類 診 斷 證 明 書 遭 偽 造 者 逾 百 份 之

多，循線瞭解查證，技工張 ○○坦 承係其與某私立醫院

實習醫師林某、外籍勞工仲介掮客朱某、胡某、 ○○人

力仲介公司負責人熊某、 ○○國際開發公司負責人譚某

等人，共謀偽造該中心診斷證明書，使原不符合聘雇外

籍監護工資格之僱主取得申請資格，並從中牟取不法利

益。   

四、全案台中地檢署於八十九年三月七日偵查終結，依「刑

法」第二百十六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貪污治罪條

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圖利罪，將渠等以共同正犯提

起公訴，張某則因於偵查時主動自白，檢察官起訴時依

法向院方聲請減輕其刑。   

參、檢討分析與改進作法：   

一、張員自軍中退役，經輔導至該中心任技工，卻不能好好

珍惜工作環境，交遊複雜，終致鋌而走險，觸犯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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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其在偵查時陳述，本案係緣於參加友人邀宴，結識仲

介掮客，先託其幫小忙，再給予小惠，最後竟利誘其犯

法，事後回憶，應是友人有計劃的設計圈套，使其陷入

陷阱而無法自拔。所謂「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大

部分貪瀆不法案例，都是由不當的飲宴應酬開始，故公

務人員應避免參加不當的飲宴應酬，如參加正常之邀

宴，中途發現有變質或與原邀宴目的不同之可能時，應

向服務機關政風機構辦理知會報備，避免誤入陷阱而不

自知。   

二、依據行政院頒行之「印信製發使用管理換發及廢舊印信

繳銷辦法」規定，任何具機關或職銜名義之印信、章、

戳，均應向人事單位申請製發，建冊登錄列管，不得自

行製作，如屬個人職銜章，應於離職時辦理繳回，由人

事單位截角登錄銷毀。本案該中心診斷證明書所用之關

防，原由文書組統一用印，為推動單一窗口便民措施，

由醫務行政室自行製作「診斷書專用之印」與「診斷證

明專用 ○○醫院院長 ○○○印」戳章，發掛號組、住院組、

計價組、病歷組、精神科、急診部等相關服務窗口使用，

印戳高達十二個之多，另對報廢之印信、醫師職章等，

亦未及時報繳銷毀，致使不肖員工有機可乘，肇生不法

案件。因此，建請各單位對關防及相關印信、戳章應指

定專人保管使用，並加強監督管制措施，以兼顧「便民」

與「防弊」之要求。   

三、本案得以順利發掘查處，應歸功於該中心醫療人員對涉

嫌可疑之狀況，立即向政風部門反映，相關業務單位亦

能全力配合各項查證工作，使不肖分子接受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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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深入檢討，犯案之行為人張姓技工，藉職務機會從事

偽造診斷證明書不法行為長達年餘，單位未及時查覺，

顯示對員工平時考核與內部控管措施仍有疏漏，請會屬

機構引為借鑑，深入檢討本機關易滋弊端業務，經常實

施稽核查察，建立健全之防弊監督機制，先期發掘貪瀆

不法事件。   

四、依據「貪污治罪條例」第八條第二項規定  ：「在偵查

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

刑，因而查獲其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本案

張 ○○因 一時糊塗觸法，但在司法機關尚未發現證實其

犯罪行為前，能及時悔悟，主動自白，檢察官於起訴時，

依法聲請院方減輕其刑，又按同法條第一項規定：「  犯

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共犯者，免除其刑  」。立

法意旨無非給予一時失足而觸犯貪瀆罪責者，悔過自新

的機會，本會所屬員工如有一時貪念，誤觸貪瀆刑章

者，應珍惜機會，在司法機關尚未發覺前，向機關自我

表白，不可一錯再錯。   

肆、結語：   

醫療診斷證明書關係人民權益甚大，舉凡辦理各類保險給

付、兵役體檢、公務員因病辦理提前退休、申請外勞看護、

受刑人申請保外就醫、報考駕照等，都需要醫療診斷證明書

做權責機關核定與否之主要依據；另各項人事服務證明、榮

民證製發等，均與個人權益有密切關係，各級經辦及相關用

印人員，如不能廉潔自持，極易受外界誘惑或人情之困，出

具不實證明或盜用印信，而觸犯「偽造文書」與「圖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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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自毀前程，後悔莫及，此一案例，殊值局內同仁引以為

鑑。  

※多「鹽」無益 少開口為妙 4 成 6 超商微波便當鈉含量超過 1,000 毫克以上！ 

臺灣便利商店林立，在廣告中更曾以里民中心的形象出現，對現代人的影響

極深。除了繳交水電費、買瓶飲料解渴、選購幾包零食解饞之外，不少人也會順

道在這裡解決一餐。不管你是忙碌的上班族、趕著聽課的大學生，還是只有自己

來晚餐的鑰匙兒童，全都歡迎光臨；難怪每到中午或傍晚，原本滿載商品的鮮食

展櫃就變為空蕩蕩的架子。 

微波便當重口味  

  為因應消費者的正餐需求，現今的便利商店業者多有供應各類微波便當，內

含臺灣人傳統主食米飯，並搭配其他配菜，廣受消費者青睞。「可是我覺得微波

爐便當吃起來很鹹，可能不是很健康！」消費者說。 

  消基會去（99）年度曾針對市售泡麵以及一般食品（泡麵）進行調查，分

別發現超過 6 成及 8 成的樣本皆超過每日鈉攝取量基準值 2,400 毫克的一半。

今(100)年一月則縮小調查範圍，調查便利商店微波飯類食品鈉含量是否過高。 

調查時間：民國 100 年 1 月 16 日。 

  調查地點：大台北地區 4 家便利商店，包括全家、OK、7-11 和萊爾富。 

調查物品：微波飯類食品共 35 件。 

調查結果：鈉總含量 800 毫克以上共 22 件(63％)。  

     鈉總含量 1,000 毫克以上共 16 件(46％)。 

鈉總含量 1,200 毫克以上共 10 件(29％)。 

35 件食品當中，發現超過 6 成的總鈉含量高於平均一餐 800 毫克；其中，鈉含

量超過 1,000 毫克的微波飯類食品有 16 件，而這 16 件裡更有 10 件超過 1,200

毫克。簡單而言，只要消費者在一天之內，把二份此類的餐點吞下肚，就會攝取

超量的鈉，對心血管、血壓和腎臟造成負擔。（請見表一） 

鈉鹽過多 心血管、腎臟易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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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可能會納悶：「明明微波飯類食品是很一般的食物，為什麼會含有這

麼多鹽分？」消基會表示，不少便利商店的便當食品，為求賣相，主菜多是經油

炸或燉滷的肉類，再加上配菜常為醃漬類的開胃小菜，兩相加乘之下，口味就偏

重鹹，鹽分較高，鈉含量也因此容易超標。 

  若是身體攝取太多鈉，我們會自然而然想多喝水，然而補充過多水分又會造

成血液中的水分增加，這便是醫生常說的「水鈉滯留」。血液中增加的水分會壓

迫血管，因而造成血壓升高；同時，血容量大容易加重心臟負荷，易引發心臟病

變，這就是為什麼高鹽食物經常與高血壓、心血管疾病等同時出現。 

  過多的鹽分除了對心血管不好之外，也會增加負責新陳代謝的腎臟負擔，還

可能造成鈣質流失。像是鄰近的日本地區，雖然以長壽聞名世界，卻因為日本人

習慣食用重鹹的醃漬物，使其罹患胃癌的比例偏高。 

三餐老是在外也能少鈉  

  消基會建議外食族，第一步先養成良好的消費習慣：購買微波或其他食品

時，先看看廠商營養標示中的鈉含量；再來，則可以嘗試記錄幾天下來吃的餐點，

以及所攝取的鈉總量，如此一來便能瞭解平常吃下肚的東西是否過鹹。 

  此外，還可以從三餐的種類著手。消基會指出，早餐要吃得好，但盡量吃得

清淡些，一般市售的包子、豆漿，鈉含量都算低；午餐方面，雖說要吃得飽，但

不見得要吃得鹹，消費者可以選擇清蒸或是白斬肉類作為主要配菜；即便食用比

較鹹的滷烤類，也可以搭配燙青菜來補充鉀；晚餐除了老生常談的「吃得少」外，

消費者也應該多攝取蔬菜水果，不但可以促進腸胃蠕動，也能增加飽足感，避免

餐餐吃過頭。 

  麵食部分，建議少吃羹類及乾拌麵，陽春麵或擔仔麵的鹽分通常較低，會是

比較好的選擇；而在點燙青菜或切盤豆腐時，可以試著請店家不要加額外的調味

料，如：肉燥或是醬油，「菜攪和著麵一起吃就很有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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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火鍋少沾醬 觀念往下扎根  

  談到向來在臺灣廣受歡迎的各式火鍋，消基會建議，由於火鍋料或肉片本身

都已經很有味道了，消費者可以練習吃火鍋時不沾醬，湯底也盡量選擇較清的昆

布或是一般涮涮鍋；若是能做到以白開水為鍋底更好，因為「白開水湯才能襯出

新鮮海鮮的甜美」。 

  至於表面漂浮著辣油的麻辣鍋，不但鹽分高，加上一般會搭配內臟或是鴨血

等火鍋料，熱量與油脂量也很驚人，嗜吃麻辣鍋的消費者若能改點鴛鴦鍋，菜葉

類盡量放在另一鍋煮，才不會隨著菜葉一起將過多的油分吃下肚。 

  根據觀察，若是家長本身口味重，通常孩子也會跟著養成重口味，等大了再

來導正就需要花更多力氣。其實這些健康飲食概念簡單易懂，建議家長從小就幫

小朋友建立起良好的飲食習慣，教導孩子在面對五花八門的食物時，如何做出最

好的選擇。 

政府、業者動起來  

  雖然本次抽查的微波飯類食品，都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規定，清楚標明

各項食品標示資訊，也都有營養成分標示。但是，合法商品並不等同於沒有改善

空間，建議業者可以作更有利於消費者檢視的標示方式，協助照顧消費者的健康。 

  或許有人會希望政府單位仿效國外如英國作法，規定市售食品須標明為「高

鹽食物」(每 100 公克含有 500 毫克以上的鈉)或是「低鹽食物」(每 100 公克含

有 100 毫克以下的鈉)，如此一來，消費者便能不須換算，即可對食品的鈉含量

一目瞭然。 

  消基會則有不同的觀點:一、從食品加工方面來說，廠商為了強調低鹽,也許

會另加一些添加物，以增加口感,並藉此提高價錢。例如目前市售標榜適合糖尿

病患者的餅乾,其中的油脂含量可不少；二、既然已註明低鹽，表示鹽分不多，

反倒給人多食無害的印象，大眾有可能更毫無節制，因而吃進更多的鹽；這些都

是在推行新政策時要特別注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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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於今（100）年一月邀集衛生署及統一超商、全家

超商、萊爾富及 OK 超商進行研商，決定在門市明顯處標示未包裝即食食品（不

含茶葉蛋）的熱量、脂肪及鈉含量；另全家超商、萊爾富及 OK 超商（統一超商

已有標示）也同意將來即食食品的調味包也會標示熱量、蛋白質、脂肪、碳水化

合物及鈉含量等營養標示，俾供消費者參考(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

會網站)。 

  消基會也早於去（99）年的調查報告中針對政府及業者部分提出相關建議(詳

見表二)，呼籲政府和業者應正視消費者的健康權益，從制度層面著手，如在食

品外包裝以紅、黃、綠色標誌來表示鈉含量多寡，或進一步規定食品鈉含量上限

等，以降低慢性病(心血管疾病、腎炎腎病徵候群及腎病變、高血壓性疾病等)對

國人健康的威脅，同時也能為國庫省下可觀的醫藥費用。 

  民國業已百年，除了慶祝之外，政府與業者應廣納各方建言，盡速檢討並徹

底執行，共同為國人健康及飲食環境開創美好未來。 

減鹽小撇步（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網站） 

1.清淡口味 從家開始： 

（1）食材選擇：選擇新鮮、天然的食材，避免醃製或加工食品。 

（2）烹調技巧：白醋／果醋、檸檬、番茄等天然的酸味，取代鹽的添加。用香

菜、海帶、香草等味道強烈的食材，帶出食物的原味。 

（3）烹調方式：以烤、蒸、燉等烹調方式，來保持食物的天然鮮味，以減少鹽、

味精的用量。 

2.外食族群 減鹽絕招： 

（1）要求店家烹調食物減少鹽及醬料使用。如：燙青菜少放肉燥、醬油膏。 

（2）不要連醬汁一併食入；先撥去多餘的醬汁 

（3）儘量少點醃、燻、醬、滷、漬等方式烹調的菜餚。 

（4）不要添加過量的鹽、醬油或調味佐料，如吃牛排時少加黑胡椒醬。 

（5）過鹹或是過甜的湯不要喝完；火鍋以白開水取代湯底。 



 12 

（6）儘量少吃含鹽量高的小吃，如：鹽酥雞、重複塗刷醬料的碳烤食物等。 

3.在外購物 注意原則： 

（1）多選購新鮮食物，減少購買含鈉量高之加工或調理食品。 

（2）吃泡麵時，佐料包僅使用 1／3 至一半。 

（3）選擇市售包裝食品時，記得先看營養標示，瞭解食品的鈉含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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